
赣财购投诉〔2023〕68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HSH2023J059-D02
二、项目名称：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资源环境与珠宝学院恐龙化石研究中心设备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 江西艾巴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祥大道（省奥体中心西大门正对面）紫阳国际商务中心16层1611号房

被投诉人1：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洲绿地外滩公馆19栋406室  

被投诉人2: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文峰路9号

相关当事人：建投物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二路18号
四、基本情况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委托江西合胜合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资源环境与珠宝学院恐龙化石研究中心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号：HSH2023J059-D02），采购方式为竞争性谈判，采购结果公告于2023年10月11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0月17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于2023年10月19日向被投诉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暂停政府采购活动通知书”。目前，该项目采购活动依法暂停，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未签订采购合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采购文件设置“全自动超景深立体显微镜（含配套设备）、手持3D扫描仪、化石修复笔、智能陈列储柜等参数中要求制造商参数确认函”不合符法律法规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三章采购项目需求“技术指标及要求”中全自动超景深立体显微镜（含配套设备）要求“以上参数需出具盖有制造商鲜章的参数确认函扫描件佐证”，并注明“以上所有技术指标为实质性要求，须全部满足或优于，否则视为无效响应文件”。要求出具加盖制造商公章的参数确认函作为实质性响应条件，排斥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而未获取制造商确认函的潜在供应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形。投诉人投诉事项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1）采购文件设置“三维数字化信息处理器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佐证”的技术参数不合理；（2）要求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不合理的问题；（3）采购文件要求出具符合货物定制参数检测报告未给予合理时间，设置不合理的问题。经查：（1）采购文件第三章采购项目需求“技术指标及要求”中“三维数字化信息处理器8、通过数据接口性能测试且满足USB数据接口的输出电压范围：4.75-5.25Vdc、输入电流范围：500mA-1500mA、无负载能量消耗：＜150mW、接触电流不超过20uA；9、通过颠震试验且在加速度7g，重复频率为30rpm，脉冲持续时间＞16ms，冲击次数≥1000次；11、通过平均无事故运行时间不低于110万（以上需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佐证）”并注明“以上所有技术指标为实质性要求，须全部满足或优于，否则视为无效响应文件”。采购文件对采购标准进行了描述，属采购实际需求，未发现违反或低于国家标准。（2）要求检测报告加盖制造商公章作为实质性响应条件，排斥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产品而未获取制造商确认函的潜在供应商，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情形。（3）采购文件获取日期为2023年9月27日，截止日期2023年10月9日，其中含有8天国庆节法定节假日，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有CMA标识的检测报告时间存在不合理性，未给予合理的检测报告时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八项“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的规定。投诉人的该投诉事项（1）不成立、（2）成立、（3）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主要是采购标的“三维数字化信息处理器”属于集中采购范畴问题。经查：投诉人对该投诉事项未进行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的规定，属无效投诉。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四、五，主要是相关当事人提供产品未能响应采购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属于虚假响应的问题。经查：投诉人未参与本项目的响应文件递交和评审活动，中标结果并未使其权益受损害，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条、第十一条之规定，属于无效投诉。                         

综上，投诉事项一、二（2）（3）成立，投诉事项二（1）不成立，投诉事项三、四、五无效投诉。

上述事实依据有采购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成交结果无效，责令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1月24日

1

